附件：
[bookmark: _GoBack]南京市校服采购合同 
甲方（采购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供应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为维护甲、乙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等法律、法规，以及教育部、工商总局、质检总局、国家标准委《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教基一【2015】3号）的要求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一、校服的材质、规格、数量、价格
	名称
	春秋装
	夏装
	冬装
	运动服
	其他

	材质描述
	
	
	
	
	

	规格型号
	
	
	
	
	

	计量单位
	
	
	
	
	

	数量
	
	
	
	
	

	单价
	
	
	
	
	

	总价款（人民币）：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）


依据本合同签订的订单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二、校服的质量标准
乙方提供的校服执行以下第     项质量标准：
1．执行现行国家标准（GB/T31888、GB18401、GB31701等）。
2．其他标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提供的校服应当具备以下质量标识：生产企业名称标识；面辅料成分标识；洗涤标识；规格型号标识；校名标识和反光标贴（根据学校需求）。
三、校服的样式与封样
1．校服的样式由甲方指定或由乙方设计（与投标承诺完全一致）。
校服的样式、面料材质、辅料材质、颜色等最终由甲方书面确认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。
2．乙方应当免费制作校服样衣。
3．甲乙双方应将经确认的样衣封样保存。封样时，双方应当将样衣在密封的包装上标注“样衣”并加盖公章，各自保存。
四、校服的生产加工与首次送检
1．乙方必须严格依照本合同约定的标准及双方确认的样衣，组织生产加工。
2．乙方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以合格的工艺生产加工，确保校服的质量及安全。
3．乙方应当在校服出厂前，将一定数量校服送法定检验机构检验，取得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报告后方可交货。
五、校服的交付
1．交货期及交货地点：乙方应在      年   月   日前交货，并送至甲方指定送货地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2．交货通知：乙方应在交货前    日内，将到货日期、交货数量、装箱规格等相关交货信息提前通知甲方，甲方应及时作好收货安排。
3．包装规格和包装要求：乙方所提供的产品需按质量要求包装，并在外包装上清楚注明规格型号、数量以及甲方名称。
六、校服的验收与二次送检
1．乙方交付校服时，甲方应对产品数量、外包装及货品有无破损等进行查看，并应按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、封样样衣对产品质量进行验收。
乙方应当出具本批次产品经法定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报告。
2．验收异议
甲方如对乙方所交付的产品数量、产品质量等存有异议，应在乙方交货之日起    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提出；乙方应在甲方提出异议后   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解决。
3．二次送检
依据相关规定，双方确认：甲方在校服发放前将乙方交付的校服进行抽样，送交法定检验机构进行检验，检验合格作为验收合格的必备条件。乙方同意服从法定检验机构检验结论，并承担相应的后果。如送检合格，检验费用由甲方承担；送检不合格，检验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七、支付方式
本合同价款按以下第1种方式支付：
1．收到货物并验收合格，且提交货款等额的发票后一个月内，甲方向乙方付清90%的货款；剩余尾款，待校服下发后，调剂完成并验收合格后两个月内全部付清。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八、违约责任
1．甲方未确认校服样式的，乙方有权延迟生产加工的时间，所造成交货延误由甲方承担损失。
2．甲方逾期付款的，每逾期一日，按照逾期支付部分价款的万分之三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3．乙方逾期交付的，每逾期一日，按照本合同总价款万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4．乙方交付产品数量短缺的，应当在接到甲方通知后的   日内补足，逾期未能补足的，乙方除补足短缺的校服外，还应当向甲方支付短缺校服价款10％的违约金。
5．乙方交付产品规格不符本合同约定的，应当在接到甲方通知后   日内予以调换，逾期未能调换的，乙方除调换规格不符的校服外，还应当向甲方支付不符合规格的校服价款10％的违约金。因质量问题甲方提出修补、更换面料等要求的，产生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6．乙方交付产品经法定检验机构抽样检验不合格的，甲方有权退回所有的校服，还应当向甲方支付总价款10％的违约金；因产品质量对学生健康造成伤害或可能造成伤害的，乙方还须承担赔偿责任。
7．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被第三方因侵犯专利权、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追诉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全额返还已付价款，支付总价款10％的违约金。
8、乙方如未能如约交付所订购的校服达   日，经甲方催告一周后仍不能交付的，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并有权按照上述条款的约定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。
九、其他约定：
1、乙方之前所交的保证金自动转为本合同的履约保证金,待本合同顺利履行完毕后,由甲方无息返还。
2、甲、乙方确定联系的方式：
甲方：联系人：        ，电话：        ，邮箱：   
乙方：联系人：        ，电话：        ，邮箱：   
    十、争议解决
双方发生争议的，可协商解决，或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；也可选择以下第2项方式解决：
1．提请南京市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2．依法向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十一、附则
本合同一式 叁 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
同时由甲方负责将另一份合同交至 教育局勤工俭学办公室备案。

甲方（签名或盖章）：        乙方（签名或盖章）：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
传  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传  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
邮    箱：                  邮    箱：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
手    机：                  手    机：                 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
手    机：                  手    机：                 
签约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签约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约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签约日期：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